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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专利电子申请的规定

（2010年 8月 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57号公布 自2010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与通过互联网传输并以电子文件形式提出

的专利申请（以下简称专利电子申请）有关的程序和要求，方便

申请人提交专利申请，提高专利审批效率，推进电子政务建设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专利法实施

细则）第二条和第十五条第二款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提出专利电子申请的，应当事先与国家知识产权局

签订《专利电子申请系统用户注册协议》（以下简称用户协议）。

开办专利电子申请代理业务的专利代理机构，应当以该专利

代理机构名义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用户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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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委托已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用户协议的专利代理

机构办理专利电子申请业务的，无须另行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

用户协议。

第三条 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，以提

交电子申请的申请人为代表人。

第四条 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均可以采用电

子文件形式提出。

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进入中国

国家阶段的专利申请，可以采用电子文件形式提交。

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国家知

识产权局提出专利国际申请的，不适用本规定。

第五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

要保密的，应当以纸件形式提出专利申请。

申请人以电子文件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后，国家知识产权局认

为该专利申请需要保密的，应当将该专利申请转为纸件形式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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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并通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在后续程序中应当以纸件形式递交各

种文件。

依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直接向外国申

请专利或者向有关国外机构提交专利国际申请的，申请人向国家

知识产权局提出的保密审查请求和技术方案应当以纸件形式提

出。

第六条 提交专利电子申请和相关文件的，应当遵守规定的

文件格式、数据标准、操作规范和传输方式。专利电子申请和相

关文件未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电子申请系统正常接收的，视

为未提交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办理专利电子申请各种手续的，应当以电子

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接受

申请人以纸件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。不符合本款规定的，相关文

件视为未提交。

以纸件形式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后，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

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专利申请外，申请人可以请求将纸件申请转

为专利电子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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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形下需要将专利电子申请转为纸件申请的，申请人应

当提出请求，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转为

纸件申请。

第八条 申请人办理专利电子申请的各种手续的，对专利法

及其实施细则或者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的应当以原件形式提交

的相关文件，申请人可以提交原件的电子扫描文件。国家知识产

权局认为必要时，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原件。

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电子申请时请求减缴或者缓缴专利法实

施细则规定的各种费用需要提交有关证明文件的，应当在提出专

利申请时提交证明文件原件的电子扫描文件。未提交电子扫描文

件的，视为未提交有关证明文件。

第九条 采用电子文件形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各种文

件，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电子申请系统收到电子文件之日为递

交日。

对于专利电子申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以电子文件形式向申请

人发出的各种通知书、决定或者其他文件，自文件发出之日起满

15 日，推定为申请人收到文件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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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中关于专利申

请和相关文件的所有规定，除专门针对以纸件形式提交的专利申

请和相关文件的规定之外，均适用于专利电子申请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4 年 2 月

1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三十五号发布的《关于电子专利申请

的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